《威海市燃气管理办法（草案）》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背景和过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区域扩大、城镇人口增加，以及农村燃气加快普及，燃气被更加广泛的推广和使用。我市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向好，但其中的问题隐患也不容乐观，燃气事故没有得到有效预防。《城镇燃气条例》《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等上位法规具有宏观指导性，但具体到我市的区域特点和地方特殊性上，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对法律的可操作性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管理工作，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市政府将《威海市燃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确定为今年的政府规章制定项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立法计划，认真研究了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和各项新要求，参考多个省、市的制度规定和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起草了办法草案送审稿。市司法局对送审稿依法进行审查，经多次修改完善，形成本草案。

二、主要内容

草案共三十六条，对燃气的规划与工程建设、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设施保护等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进行了规范，实现对燃气工作的全覆盖管控、全链条管理和全方位监管。

（一）明确了燃气规划和工程建设要求。落实上位法燃气规划与工程建设的管理要求。规定，配套建设的燃气设施工程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强调，对燃气专项规划范围内的燃气工程，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相关材料时，应当就燃气工程建设是否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征求燃气主管部门的意见。落实工程项目档案备案管理。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向当地燃气主管部门备案，将完整的燃气工程项目档案移交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将合格的燃气管线数据录入地下管线管理业务系统。要求建立燃气应急储备制度。规定，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燃气供应应急预案，优先保障民生用气。

（二）规范了燃气企业经营行为。全面落实燃气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调从事燃气经营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并且燃气经营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设置燃气设施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每年对燃气设施、地下管线进行安全性评估，及时更换老化、损坏、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设施，加强燃气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细化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供气责任和安全用气服务保障责任。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燃气用户服务档案，主动宣传燃气使用知识，定期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进行免费入户安全检查，协助初次使用燃气的用户确认燃气使用场所的安全条件。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规定应当实行实名制销售，在销售、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时，如实记录相关信息并实时上传至市气瓶信息追溯平台。明确将本企业充装的液化石油气钢瓶送达用户后，配送人员应当进行安装、调试，并对用户燃气设施、燃气燃烧器具、报警装置和用气环境等进行一般性安全检查，并记录存档。不得向地下室、半地下室、高层建筑、密闭空间等不具备安全用气条件的场所供应瓶装液化石油气。草案对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不得有的行为也进行了明确。

（三）强化了燃气用户的安全用气责任。强调燃气用户是燃气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对安全使用燃气负责。明确了燃气用户应当遵守的规定，包括在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和配件；配合燃气经营企业进行燃气设施的安装、更新、维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到位等内容。对餐饮场所、单位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燃气的，明确了应当遵守在燃气使用场所张贴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使用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具；使用长度不超过2米的合格连接软管；不超量存放钢瓶，不将钢瓶存放在室内用餐区域；使用液化石油气要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不可调节压力式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等规定。

（四）规范了燃气设施保护。草案明确了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对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的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进行了规定，包括禁止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等。


